
房屋拆迁获利，出轨前妻有份吗？
法院：酌情支付拆迁补偿款、安置房折价款72万余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奉贤一名司机因驾照

被记满分， 又嫌重新学习考试“太

麻烦”， 就动起了花钱消分的歪脑

筋， 结果被骗 2.5 万元。 日前经奉

贤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奉贤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陈某犯诈骗罪， 判处

其有期徒刑 2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2.9 万元。

2020 年 7 月， 家住上海奉贤

的葛某在手机微信上看到了一个

“警务群” 的微信群， 群里有人发

消息称“可以代办驾驶证扣分， 新

办驾驶证”。 看到这个信息， 葛某

心动了， 自己到上海后由于不太熟

悉上海的路况， 驾驶车辆有不少违

章行为， 待发现时驾照上已扣 21

分。

葛某没想太多， 立即加了微信

联系了对方， 对方自称姓陈， 称可

以帮忙把 21 分全部消掉， 不需上

课考试就可以把驾照拿出来， 经过

协商最后谈妥费用 8000 元， 在葛

某拿驾照前全部付清， 对方保证在

一个月内帮葛某把这件事做好。

得到对方肯定的信息后， 葛某

当场用微信给对方转了 4000 元，

后期又分别用微信给对方转了

1000 元。 过了几天， 葛某的哥哥

委托葛某帮忙处理一下驾照学习的

问题。 葛某又想到了陈某， 双方约

定以 3500 元的价格在半个月内解

决葛某哥哥驾照学习的问题。

很快， 葛某有门路解决消除驾

照积分和新办驾驶证的事就传了出

去， 一些亲戚朋友都找上门来， 有

消分的、 有要“买” 驾驶证的， 葛

某无奈之下只好又找了陈某， 前后

共支付给陈某 2.5 万元。 然而钱付

出去了， 陈某就没了声音， 几个月

过去， 驾驶证办理、 违章处理一件

都没有完成， 钱也没有退回来。 在

多次找陈某讨要这些钱被推脱后，

无奈的葛某只好到派出所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即展开调

查， 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将陈某

抓获。 到案后， 陈某如实供述了以

驾驶证消分、 新驾驶证办理为由骗

收钱款的事实。

经查， 2020 年 7 月至 10 月

间， 陈某在上海奉贤某农贸市场等

地， 以不需要学习即可办理驾驶

证、 帮忙消除驾驶证扣分为由， 骗

取包括葛某在内的多名被害人钱款

共计 4.55 万元。 实际上陈某自己

并无能力进行驾驶证消分、 新驾驶

证办理， 在收到钱后立即就挥霍一

空。 在此之前的 2020 年 7 月， 陈

某就因诈骗罪被奉贤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7 个月， 宣告缓刑1 年， 并处

罚金 9000 元， 然而在缓刑期间陈

某又再次犯罪。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刚过了 18 岁生日，

小亮就收到了一部车作为自己的成

人礼物。 而当他开着新车来到朋友

张某面前时， 张某提出了一个“不

情之请”， 要试驾小亮的新车。 尽

管知道张某已经喝酒且没有驾照，

但小亮还是碍于情面答应了张某的

请求。 而就是这一心软， 将张某和

小亮都送入了班房。 近日， 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 判处小

亮拘役 2 个月， 罚金 4000 元。

小亮最大的爱好就是车， 拥有

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也成为了小亮最

想要的成年礼物。 因此， 当他刚满

18 岁， 考出了驾照后， 就购买了

新车。

2020 年 12 月 5 日下午， 小亮

驾驶他还挂着临时牌照的新车， 从

江苏开车到上海， 找朋友张某一起

聚会喝酒。 一群人推杯换盏， 直至

晚上 7 点多， 这时已是醉意朦胧的

张某向小亮提出要试车， 感受新车

的风驰电掣。

小亮明知张某无驾驶资格且饮

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 碍于情面仍

将自己的爱车交于张某驾驶。 几个

朋友都一起坐进了由张某驾驶的汽

车。 小亮本以为只是很短的路程，

出不了大事， 但事情还是往最坏的

方向发展了。 张某驾驶不久， 车辆

就和相向而行的另一辆轿车发生了

碰擦事故。 事故发生后， 张某却依

然驾车继续行驶， 被碰擦汽车司机

立即驾车掉头后追上张某等人， 商

谈赔偿事宜， 但双方未达成赔偿，

因此被碰擦汽车车主报警。 张某和

小亮留在原地等待民警处理。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张某进行呼

气式酒精含量检测， 测试结果是

125mg/100ml， 后将其带至医院抽

血送检。 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

张某血液内乙醇含量所做的鉴定，

结论为 91mg/100ml， 属于醉酒驾

驶。 经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

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张某和小

亮共同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发后， 张某向被害人赔偿了

8000 元。

今年 1 月 29 日， 小亮按公安

机关电话通知， 自行前往公安机关

接受处理， 当日被取保候审。 到案

后， 小亮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

实。

庭审中， 小亮对公诉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 证据和罪名均没有异

议，并对认罪认罚予以确认。其辩护

人提出小亮有自首情节， 自愿认罪

认罚， 主观恶性小， 社会危害性不

大，悔罪态度好，没有前科，系初成

年人， 且张某已经对被害人超额赔

偿，建议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对此， 法院认为小亮明知他人

系饮酒后且未取得驾驶资格， 仍应他

人要求将本人的机动车交由他人在道

路上驾驶， 造成交通事故， 负事故全

部责任， 其行为依法已经构成危险驾

驶罪； 有视为自动投案情形， 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属于自首， 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 被害人已经得到经济赔

偿，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小亮自愿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承认指控的犯罪

事实， 愿意接受处罚， 可以依法从宽

处理。 公诉机关指控小亮犯危险驾驶

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罪

名成立， 量刑建议适当。 根据小亮的

犯罪情节等， 对小亮不宜适用缓刑，

辩护人提出对小亮适用缓刑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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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成人礼物 为何将他送进班房？
将车借给醉酒朋友 他也被追究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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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聪 徐宇晨

夫妻俩离婚时拆迁利益尚未发

放， 离婚后， 前儿媳请求分割拆迁

利益遭拒， 于是将公婆及前夫告上

法庭。 拆迁利益前儿媳是否有份？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该案并判决。

因出轨协议离婚后，前

妻诉请分割拆迁款

小丽与小王于 2001 年登记结

婚， 婚后不久生了一个儿子。 几年

后， 因小丽有外遇导致双方感情破

裂， 于 2013 年协议离婚。

2010 年， 双方居住的房屋遇

到拆迁， 小王父亲代表全家签订了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离婚后， 政府

发放了拆迁补偿款及 3 套房屋。

小丽认为，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有自己的名字， 离婚时未对属于自

己的动迁利益进行分割， 于是向前

夫索要拆迁补偿款，但被拒绝。后小

丽将小王、前公婆一同诉至法院。

小丽诉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政府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

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自己

与小王、小王父母均为被拆迁人，共

获得房屋 3 套。自己作为被安置人，

有权获得部分拆迁补偿款和相应房

屋份额，要求支付给动迁补偿款 14

万余元， 因动迁所获 3 套房屋折价

款的四分之一，178 万余元。

法院：酌情判定支付72

万余元

小王与其父母共同辩称， 被拆

迁房屋的建造时间早于婚姻登记时

间，是小王出资建造，小丽不是该房

屋的所有权人， 对该房屋也没有任

何贡献， 不符合补偿安置的主体条

件。 之所以将小丽名字写在拆迁安

置协议上， 是因为小丽户口在该房

屋内， 根据程序要求拆迁协议上必

须注明户口上所有的人， 实际上小

丽对被拆迁房屋不应享有拆迁权

益。

此外， 小丽是因为婚内出轨且

怀了第三人孩子才急于离婚， 并在

离婚协议中明确表明双方无共同财

产需处理， 双方无其他争议， 即使

小丽享有拆迁利益， 也已在离婚协

议中放弃了该部分利益。 不同意小

丽诉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 地上物的拆

迁补偿款应根据建造出资及建房批

复单记载的家庭成员等情况认定权

利人， 被拆迁房屋于双方结婚前已

申请建造， 该部分补偿款小丽无权

分割。

离婚协议中的“双方无其他争

议”， 应限定于离婚双方之间的夫

妻共同财产， 且这 3 套房屋当时尚

未交付， 因此不能认定小丽已明确

放弃安置房的权益。 小丽作为被安

置对象， 其有权以优惠价格购买并

成为安置房的权利人， 其购买份额

应为五分之一。

鉴于小丽的出轨行为导致离

婚， 给小王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

害。 法院酌情确定小王及其父母共

同支付小丽拆迁补偿款、 安置房折

价款合计 72 万余元。

【法官说法】

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

释对涉及农村宅基地拆迁利益补偿

的归属有明确规定， 农村宅基地拆

迁补偿主要涉及两部分， 对房屋的

补偿和对宅基地的补偿。

房屋拆迁补偿归属于该房屋的

产权人， 而宅基地使用权因具有身

份属性， 该部分补偿利益应归属于

被拆迁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 拆迁

补偿利益在分割前， 各权益人享有

的是共有的权利， 任何一方均有权

要求进行分割。

售卖假冒数据线保护套 涉案760万元
法院判决保护著作权和商标权

司机驾照分被扣光，花钱消分被骗数万元
诈骗者获刑2年2个月 罚金2.9万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网红” 数据线保护套， 因造

型多样、 可爱宠萌且能保护充电数

据线插入槽孔部位不受损害， 深受

当下年轻人的喜爱。 犯罪分子趁此

“商机”， 无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大肆生产销售仿冒品以牟取非法利

益。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对仿冒多丽梦公司的“CABLE 

BITE” 数据线保护套一案作出终

审裁定， 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数据线保护套被山寨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多丽梦公司申请注册

“CABLE BITE” 商标， 商标有效

期至 2028 年 9 月 20 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多丽梦公司就涉案 36

款数据线保护套在我国国家版权局

进行作品登记， 其中 12 款保护套

的创作完成时间和首次发表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3 日， 24 款保护套的

创作完成时间和首次发表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6 月至案发， 被告人

蒋春某从他人处购入大量手机数据

线保护套半成品， 委托被告人陈某

为 半 成 品 上 色 后 ， 装 入 标 有

“CABLE BITE” 商标的包装袋并

对外销售。 被告人蒋先某根据蒋春

某的安排， 负责确认订单、 备货、

出货等事宜。 同年 6 月、 7 月至 12

月间， 被告人张某某、 徐某某、 廖

某某分别从蒋春某处大量购入带有

“CABLE BITE” 商标的数据线保

护套或不带商标的裸装数据线保护

套后， 对外进行销售。

主犯获刑5年6个月

2018 年 12 月 12 日， 公安机

关在蒋春某经营的厂房和仓库现场

查扣带有“CABLE BITE” 商标

的数据线保护套 210660 个、 不带

该商标的数据线保护套 93800 个及

带有该商标的包装袋 25000 个； 在

徐某某店铺查扣涉案数据线保护套

195700 个， 其中 16500 个商品上

带有“CABLE BITE” 商标； 在

张 某 某 的 仓 库 现 场 查 扣 带 有

“CABLE BITE” 商标的涉案数据

线保护套 15160 个。 经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 从被

告人蒋春某、 徐某某、 张某某及同

案关系人吕某处查扣的数据线保护

套与权利人的 36 款数据线保护套

基本相同， 构成复制关系。 经鉴

别 ， 从 蒋 春 某 处 查 扣 的 带 有

“CABLE BITE” 商标的数据线保

护套及包装袋均非多丽梦公司生

产。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蒋春

某、 蒋先某、 陈某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美

术 作 品 ，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达

7619135.70 元， 情节特别严重， 3

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

罪。 被告人徐某某、 张某某、 廖某

某明知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

以销售，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该 3

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 综合各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等， 法院判决被告人蒋春某、 蒋先

某、 陈某等 3 人犯侵犯著作权罪，

判决张某某、 徐某某、 廖某某等 3

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主犯蒋春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340 万元。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后， 蒋春某、 蒋先某

不服， 向上海三中院提出上诉。 蒋

春某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非法

经营数额提出异议， 蒋先某及其辩

护人认为蒋先某作为从犯， 参与程

度低， 仅赚取工资， 获利较少， 故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二人从轻减轻

处罚。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蒋春

某、 蒋先某、 陈某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美

术 作 品 ，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达

7619135.70 元， 情节特别严重， 其

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司法鉴

定机构根据蒋春某的送货单、 带有

快递号的备货单、 徐某某电脑中查

获的对账单、 网络平台销售数据以

及现场查扣商品等客观证据， 扣除

相关单据中重复计算部分后出具司

法鉴定意见书及补正书， 经审查相

关金额无误， 予以确认。 蒋春某、

蒋先某、 陈某系共同犯罪， 其中蒋

春某系主犯， 应当按照所参与的全

部犯罪处罚， 蒋先某、 陈某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依法

从轻处罚。 综上， 原判认定上诉人

蒋春某、 蒋先某、 原审被告人陈某

犯侵犯著作权罪、 原审被告人徐某

某、 张某某、 廖某某犯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

当， 审判程序合法， 遂作出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